阳泉市文化和旅游局

关于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1604044号建议的答复

尊敬的齐莉娟代表：

您好。您提出的“关于加快县保及低级别文物保护性修缮的建议”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感谢您对文物事业的关心。您对于文物保护的建议具有现实意义，为政府部门提供了很好的思路。针对您的建议，我局高度重视，结合重点工作任务部署，积极采纳您提出的良好建议。

针对您提出的“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文物保护意识”，一是我局坚持“第一议题”制度，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重要论述和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精神，文物相关工作被列为市委常委会工作要点、市政府工作报告和13710督办系统，予以高位推进。2023年市委常委会学习研究6次、市政府常务会学习研究5次，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出台政策办法7项。组织局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7次，局务会学习研究11次，出台文物保护相关制度办法6项。二是将低级别文物工作纳入全市年度文物专项工作考核，用考核“指挥棒”督促各县区落实主体责任。涉及低级别文物的考核指标有“制定政府一般债券支持低级别文物保护修缮计划的（10年完成）2分，按照年度计划完成储备项目的2分，按照申报需求实际安排债券额度的3分，完成年度保护修缮任务的3分。”“利用县本级专项资金或政府一般债券建设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安全监测监管平台（5年建成），本年度建设县级监控中心的2分，完成监控设施布设的2分，视频信息接入监控中心的1分。”“县保单位两线全部公布（以县区政府文件为准），县保单位空间信息全部纳入同级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三是举办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活动，宣传政策法规，普及文物知识，利用公众号等宣传平台呼吁大众保护文物，营造全民参与文物保护的浓厚氛围。

对于您提出的“加大资金投入，提供修复保护资金保障”，一是我局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加快实施长城重要点段保护工程、元代木结构古建筑保护修缮工程、革命文物保护修缮工程、文物安全防护工程等重点修缮项目。二是已将文物保护经费纳入了财政预算，并将经费投入与财政收入水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作为年度目标责任考核指标之一，充分调动市县文物部门专项经费投入积极性。统筹利用政府一般债券、社会资金等各级各类资金，推动低级别文物保护利用工作不断加强和完善。三是深入推进文明守望工程，签订文物认领认养协议20处，引入社会资金1180万元，大阳泉古村义学堂文物认养保护利用优秀案例被《人民日报》头版报道。
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如有意见，敬请反馈。

再次感谢您对文物工作的关注，欢迎您提出更多宝贵意见建议，继续支持关心我市文物事业的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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